
南投縣都市設計幹事會審議會議紀錄 

壹、 開會時間：98年 5月 15日上午 9時 30分 

貳、 開會地點：南投縣政府 B棟 2樓會議室 

參、 主持人： 陳執行秘書錫慶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許慈育 

肆、  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：如附簽到簿 

伍、 討論事項： 

 

第一案：「王清和、林寶連等二人住宅新建工程」都市設計審議，請審議。 

決議: 

一、請於平面圖上套繪植栽位置。 

二、地籍套繪圖道路部份應為 4米計畫人行步道及 4米現況道路，請修正。 

三、以上意見修正後，授權業務單位審查後，再簽請同意核准之。 

 

第二案：「余基明、林登嶽店舖住宅新建工程」都市設計審議，請審議。決議: 

一、請標明各向立面使用材質。 

二、以上意見修正後，授權業務單位審查後，再簽請同意核准之。 

 

 



第三案：「南投縣日月行館國際觀光旅館新建工程」變更設計都市設計審議，請審議。 

決議: 

一、 依據「變更日月潭特定區計畫（部分特別保護區為道路用地）（部分旅

館區為道路用地、廣場用地（兼供道路使用）及綠地）（部分道路用地

為旅館區）」案，變更內容之附帶條件為「計畫道路通車後，原旅館區

（水社段 395-218地號）內依 BOT合約留設之通路，仍保留 8米通路

供通行，如要變更應保留作停車場（小型車）等開放空間使用。」故

請補附 8米開放空間檢討內容。 

二、 法定空地應留設二分之一以上植栽綠化，請將 6 米道路計入檢討。 

三、計劃書函送原審議之都市設計委員會專案小組委員，委員如有意見，俟

意見彙整之後請建築事務所修正，並授權業務單位審查後，再簽請主任

委員核准之。 

 

第四案：「石金珠店舖、住宅新建工程(變更設計)」都市設計審議，請審議。 

決議： 

一、 請補充說明設計目標及構想。 

二、 邵族紋飾圖騰之材質請修正，並請說明圖騰設計意象。 

三、 請標示各項立面使用材質。 

四、 請標示道路與基地高層。 

五、 以上意見修正後，授權業務單位審查後，再簽請同意核准之。 

 

 



第五案：「石金英店舖、辦公室、住宅新建工程(第三次變更設計)」都市設計審議，

請審議。 

決議： 

一、 請說明邵族紋飾圖騰設計意象。 

二、 建物現況頂層有挑空，請於立面圖繪明。 

三、以上意見修正後，授權業務單位審查後，再簽請同意核准之。 

 

陸、散會 


